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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南民族大学教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（修订）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积极推进我校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，提升我

校教学研究项目的质量，培育国家级和省部级教学研究项目，

推动我校教研教改工作健康、有序、持续发展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教学研究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教研项

目”）分为国家级、省部级和校级 3 类。国家级和省级教研

项目按照国家和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，参照本管理办法执

行。国家民委教改项目遵照《国家民委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

究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民委发〔2013〕4号）执行。 

第三条  校级教研项目按选题价值和预期成果分为重

点项目、一般项目和委托项目。 

（一）重点项目是指对解决高等院校教育教学重点、难

点、热点问题有重大意义，有较好的研究基础，可望取得重

大成果，并有较高推广应用价值的项目； 

（二）一般项目是指对解决当前高等院校教育教学中重

点问题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有较大作用，能取得较好研究成

果，并有推广应用价值的项目。 

（三）委托项目是根据工作需要，委托校内外专家就我

校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中的重点、难点、热点以及全局

性、战略性问题开展针对性研究的项目。项目的立项、结题

要求及资助金额视具体情况而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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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项目申报与立项 

第四条  校级教研项目申报评审和国家级、省部级教研

项目推荐申报的工作由教务处负责组织。 

第五条  校级教研项目由教师本人申报，教学单位审查

推荐，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评审、遴选。评选结果在学校网

站上公示 3天，无异议后正式发文公布结果。 

第六条  校级项目的参与人不超过 5人（含项目主持人）。 

第七条  校级教研项目研究时间从学校发文批准立项

之日起计算，研究期限 1-2 年。国家级、省部级项目的研究

期限按照项目主管部门相关要求执行，无明确要求的，原则

上不超过 2年。 

第三章  项目结题 

第八条  校级教研项目结题工作由教务处负责。申请结

题的项目主持人须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提交结题材料。 

第九条  教研项目可以论文、教材、调研报告、教学改

革方案和在线课程和教学成果奖等形式结题，具体条件见附

件。 

第十条  用于教研项目结题的材料需与研究项目密切

相关，并在适当地方说明教研项目来源、项目名称及项目编

号。凡未说明的，不得作为结题的依据。结题材料还应达到

以下要求： 

（一）论文须是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教研论文，等级按

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； 

（二）教材已经公开出版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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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调研报告已经通过学院或相关职能部门组织的鉴

定； 

（四）教学改革方案已经实施 1学年，总结报告已经通

过学院或相关职能部门组织的鉴定； 

（五）在线课程已经投入使用； 

（六）其他结题材料，如展演、获奖（除教学成果奖之

外）等，需要通过学院或相关职能部门组织的鉴定； 

（七）教学成果奖特指学校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授予的

教学成果奖励； 

（八）1 项材料只能用于 1 个项目的结题申请，不能重

复使用。 

第十一条  对于确因特殊情况需延期结题的项目，项目

主持人应在规定时间内向教务处提出申请，经审查同意后，

方可延期结题。延期结题只能申请 1 次，延期时间不得超过

1 年。 

第十二条  对未能如期结题的项目，采取以下处理措施： 

（一）终止下拨其结余的项目经费； 

（二）项目主持人不能申报新的教研项目，并限制其他

教学项目的申报。 

第四章  项目经费及使用 

第十三条  学校对批准设立的教研项目给予适当资助。

参照以下规定执行： 

（一）国家级教研项目资助 8 万元/项，其中 6 万元在

立项后拨付，2万元在项目结题后拨付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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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省部级教研项目资助 4 万元/项，其中 3 万元在

项目立项后拨付，1 万元在项目结题后拨付； 

（三）校级重点项目资助金额、拨付方式与省部级教研

项目相同； 

（四）校级一般项目教研项目资助 2 万元/项，其中 1.5

万元在项目立项后拨付，0.5 万元在项目结题后拨付。 

第十四条  项目研究经费主要用于支持发表或出版项

目成果，支付考察调研、课件制作、软件开发、项目结题鉴

定、打印复印等费用，购买相关图书资料、低值耗材、文具

等用品。具体使用要求和程序遵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五章  其他 

第十五条  研究者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学

术道德和学术规范，对于弄虚作假、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，

一经查实，将依据相关条例严肃处理。触犯法律的，将追究

其法律责任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,自公布之日起实

施，原《中南民族大学教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民大发〔2009〕

55 号）自行废止。 

 

附件：各级教研项目建议结题条件一览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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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各级教研项目建议结题条件一览表 

结题形

式 

校级 
省级 国家级 

一般 重点 

论文 

不少于 2篇，

H等；或 G等

级及以上 1

篇 

不少于 2篇，其中

1篇 G等及以上；

或 F等级及以上 1

篇 

不少于 2篇，其

中1篇G等及以

上；或 F等级及

以上 1篇 

不少于 2篇，其

中1篇F等及以

上 

教材 教材 1部 

教材 1部，H等及

以上论文 1篇；或

获奖教材、规划教

材 

教材 1部，H等

及以上论文 1

篇；或获奖教

材、规划教材 

教材 1部，G等

及以上论文 1

篇；或获奖教

材、规划教材 

调研报

告 

报告 1份，H

等及以上论

文 1篇 

报告 1份，G等及

以上论文 1篇 

报告 1份，G等

及以上论文1篇 

报告 1份，F等

及以上论文1篇 

教学改

革方案 

实施方案和

总结报告各

1份，H等及

以上论文 1

篇 

实施方案和总结

报告各 1份，G等

及以上论文 1篇 

实施方案和总

结报告各 1份，

G等及以上论文

1篇 

实施方案和总

结报告各 1份，

F等及以上论文

1篇 

在线课

程 

课程已投入

使用 

课程已投入使用，

H等及以上论文 1

篇；或获批校级及

以上在线开放课

程并投入使用 

课程已投入使

用，H等及以上

论文 1篇；或获

批省级及以上

在线开放课程

并投入使用 

课程已投入使

用，H等及以上

论文 1篇；或获

批国家级在线

开放课程并投

入使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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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题形

式 

校级 
省级 国家级 

一般 重点 

教学成

果奖 

以第一完成

人获得校级

及以上教学

成果奖 

以第一完成人获

得校级教学成果

奖一等奖；或获得

省级教学成果奖

排名前 4 

以第一完成人

获得校级教学

成果奖一等奖；

或获得省级教

学成果奖排名

前 4 

 

注：1项或多项展演、获奖（除教学成果奖之外）等成果可等同于 1

篇教研论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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